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
表格十 

香港法例第470章建築工地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(安全)條例 

第12(3)條 

申請批准豁免按照實務守則的規定進行升降機工程 

 

 

*建築工地升降機/塔式工作平台 日期：           

機器號碼：   

擬定安裝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致：機電工程署署長 

 

 *本人/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註冊承建商(註冊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)，受聘於        

         ，即上述*建築工地升降機/塔式工作平台擁有人，現根據建築工地升降機及

塔式工作平台(安全)條例第12(3)條的規定，申請批准豁免按照下列實務守則的有關規定進行升

降機工程： 

 (a) 在此指明的實務守則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(b) 在此指明的實務守則有關部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下列為與上述工程有關、用以支持是項申請的特殊情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冊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姓名及簽署 

  

擁有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擁有人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

  
備註： 

1. *刪去不適用者。 

2. 申請人須為註冊承建商，並受聘於有關建築工地升降機或塔式工作平台擁有人。 

 

EMSD/GLB10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任何人士試圖向任何政府人員提供利益（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（第 201 章）定義），以影響本申請的結果，即構成《防

止賄賂條例》所訂的罪行，並導致有關申請無效，而機電工程署會向廉政公署舉報個案。如任何政府人員或其代理人就

本申請向你索取利益，你應向廉政公署舉報（電話號碼：2526 6366）。 

 
 

（7/2022） 

重要通知 


